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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金融党纪〔2019〕3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纪检监察干部联系基层党组织工

作办法》已经学校 2019年第三十四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。 

 

附件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纪检监察干部联系基层党组 

织工作办法 

 

 

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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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为推进学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开展，充分发挥纪检监察

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日常监督作用，建立健全对基层党组

织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调研、指导和监督，层层扣紧管党治党

“责任链条”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向基层有效延伸，落

地落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工作目的 

在学校党委和纪委领导下，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

设工作的调研、指导和监督，深入了解师生员工对基层党组织

和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建议，及时掌握基层党组织尤其是

重点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督促和

帮助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及时了解和掌握联系的基层党组织执行党纪党规情

况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“四责协同”机制情况。 

（二）及时了解和掌握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坚持民主集中制

原则，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，推进科学管理、民主决策

情况。 

（三）定期深入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开展调查研究，分析、

查找存在的廉政风险点，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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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径。 

（四）指导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和廉政警

示教育。 

（五）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，督促整改。 

（六）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、校党委和纪委安排的其他工

作事项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纪检监察干部每学期应至少参加 1 次所联系的基层

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工作会议或活动。 

（二）纪检监察干部应认真记录开展联系工作的情况，及

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、分析，提出改进建议或意见。 

（三）纪检监察干部在工作中应带头执行反腐倡廉建设的

各项规定，依纪依法正确履行职责。及时向校纪委汇报所发现

的重要情况、重大隐患。 

（四）纪检监察干部联系基层党组织的情况，每学期期末

向校纪委汇报一次，列入纪检监察干部个人履职范围和年度考

核内容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联系基层党组织的人员范围为学校专职纪检监察干

部；基层党组织主要指党支部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校纪委办负责解释。 

（三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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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职务 联系基层党组织 

温景春 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 
人事处党支部 

校友办党支部 

王  援 纪委副书记、纪委办主任 
科研处党支部 

信息办党支部 

王淑兰 纪委办副主任、监察处副处长 招生与就业党支部 

胡  斌 纪委办副主任、监察处副处长 基建处党支部 

洪  峰 科级纪检干部 研工部与博物馆党支部 

李  剑 科级纪检干部 招标法务党支部 

敖  萱 科级纪检干部 国交处党支部 

 
 

 

备注：十个重点领域包括选人用人、招生考试、人员招聘、评聘评审、学术科研、

基建后勤、物资采购、资产管理、校企经营、合作办学。 

 
 
 
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2019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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